
請傳閱簽章： 

 

▼▲▼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公務員應堅持廉潔，拒絕貪腐 ▼▲▼ 
 
 

 

 

 

 

 

 

 

 

 

 

 

 

 

 

 

 

 

 

 

 

 

 

 

 

 

 

 

 
 
 
 
 
 
 
 
 
 
 

 

檢舉電話：037-327656  傳真：037-357699 

檢舉信箱：苗栗中苗郵局第 44號信箱      

法務部廉政署檢舉貪瀆專線：0800-286-586 

社 交 禮 俗 不 逾 矩 

利 害 關 係 要 迴 避 
請 託 關 說 不 可 取 

廉 政 倫 理 要 遵 行 

喝 酒 不 開 車 

開 車 不 喝 酒 

酒 駕 零 容 忍 

 

苗栗郵局營業窗口 114 年 1 月退還公眾溢收款 (取前 15 名) 優良事蹟人員名單 

服務郵局 姓名 退還筆數/金額 服務郵局 姓名 退還筆數/金額 服務郵局 姓名 退還筆數/金額 

頭份田寮郵局 柯欣余 4/8,4643 元 苑裡郵局 江正銓 2/15,500 元 頭份上公園郵局 黃韻晴 4/11,000 元 

苗栗嘉盛郵局 江桂英 5/3,5000 元 後龍郵局 潘若余 1/15,320 元 頭份郵局 林彥光 1/10,000 元 

通霄白沙屯郵局 黃培松 2/2,1000 元 通霄郵局 張淑慎 1/14,000 元 苗栗府前郵局 徐增華 1/10,000 元 

後龍郵局 劉淑萍 1/1,7000 元 後龍郵局 陳玉菱 9/12,000 元 頭份尖山郵局 陳文瑞 3/7,000 元 

頭份蟠桃郵局 王怡蘋 2/1,6000 元 頭份蟠桃郵局 古欣平 2/11,450 元 苑裡郵局 蔡慧婷 3/5,000 元 

總公司重要函文 

總公司政風處113年10月29日政字第11332000968號函示，新修正「郵政機構儲匯、壽險、郵

件作業防弊執行要點」1份，置於本公司內部資訊網→各類文件瀏覽→共通文件→政風處各類文
件項下，請自行下載運用。 

。 

陽光法案宣導【利益衝突

迴避法 Q&A】 

「利益衝突」之定義： 

(一) 利益衝突迴避法所稱利益

衝突，指公職人員執行職

務時，得因其作為或不作
為，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

其關係人獲取利益者。（利

衝法第5條） 

(二) 所謂「獲取利益」，係指獲

取私人利益，不包括獲取

公益之情形。且此所謂「利
益」不以「不法利益」為限，

即使「合法利益」亦在本法

規範之列。 

公職人員在執行職務時，舉凡

涉及本身或一定親屬關係者之

利益有關的事件，為避免因參
與其事，致其相關作為或不作

為之公正性，引發民眾之質疑

或不信任，而忌避不參與其事，
謂之利益衝突迴避。 

郵政不法案例 

【案例摘要】 
某郵局儲匯工作員○○○於107年5月
某日為獲取渠與某儲戶之親屬進行民
事財產爭訟所需資料，私自以郵儲終端
系統查詢該儲戶之身分證字號、帳戶號
碼、帳戶交易資料等個人資料，並提供
予他人知悉。 

【處理情形】 
該名儲匯工作員疑違反個人資料保護
法第19條第1項、第20條第1項及第41
條等規定，已函送轄管地方檢察署偵
辦。 

道路交通宣導 

微型電動二輪車於113年11月30日起全面納管掛牌上路，使用中微

電車應於113年11月29日前依規定登記、領用、懸掛牌照並投保強

制汽車責任險，請車主儘速完成微電車掛牌；逾期113年11月30日

起未領用者，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1條之1第1項第1款規

定，處所有人新臺幣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行

駛。相關申領牌照應注意事項可至監理服務網查詢。 

呼籲現在已在使用微電車的朋友，儘快辦理車輛領牌及投保程

序，確保用路人安全，也讓自己的騎乘得到安全的保障。                                                              

(來源：交通部公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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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廉政倫理案例【公務倫理規範 Q&A】 

Q：公務員因生日，獲長官致贈蛋糕，可否接受？另若機

關首長生日，部屬合資贈送蛋糕，可否收受？ 

Ａ：(一)公務員獲長官致贈蛋糕，屬長官對部屬之慰勞範疇 

雖長官與該名公務員間，有指揮監督關係，惟該等

行為屬長官之慰勞，為本規範所允許。 

(二)部屬合資贈送蛋糕給長官，長官可以接受者限於市

價新臺幣 500 元以下。 

個人資料保護法宣導【故意洩漏

他人個資】 
網友進行人肉搜索並公布在社群網站、網路
論壇等網路媒介時，主要就是想讓被害人因
為個資洩漏而受到不必要的困擾。參照個人
資料保護法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非公務機
關對個人資料的利用，原則上應在蒐集特定
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也就是說我們即使蒐
集個資也不能隨意使用，像是故意公布他人
個資於網路上的行為，已違反對個人資料的
利用規範，並足以對他人產生損害時，根據
同法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行為人將面臨二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
十萬元以下罰金。 

至於遭到公開個資的被害人，依照個人資料
保護法第 29 條第 2 項規定，即使受到非財
產方面的損害，也可以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要是其名譽被侵害的話，並得請求為回復名
譽之適當處分。要是被害人不易或不能證明
其實際損害額時，並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
以每人每一事件新臺幣五百元以上二萬元以
下計算賠償金額。 

 (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 

防詐宣導【注意租屋陷阱】 

北部有名陳姓男子在臉書社團上看到租屋廣告
訊息，房屋坐落於精華地段、交通便利，與對方
聯繫表示僅須預付2個月租金，共約2萬元作為
押金，就會帶陳男優先看屋，陳男也不疑有他，
完成轉帳後對方卻找各種理由推託，甚至通訊
軟體開始聯繫不上，加上沒有對方的真實姓名
和實際住址，陳男才驚覺被詐騙。 

這種租屋詐騙案件層出不窮，詐騙集團通常在
臉書張貼租屋廣告，以精美裝潢、低廉租金的
貼文吸引被害人上鉤，並且以先付訂金即可取
得先行看房等話術誘使被害人匯款，等到得款
後人間蒸發。 

刑事警察局呼籲在外租屋的民眾，勿在簽約前
交付金錢，確認對方是房屋或建物所有權人，
小心提防房租價格顯不合理的出租訊息，以及
在較能把關的租屋網尋找物，以避免租屋詐騙。
如遇可疑的情況，可以撥打165反詐騙諮詢專
線查證，或直接報警求助。            

(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機關安全宣導【地震防護及應變措施】 
一、 平日預防： 
(一)準備地震逃生包，小小的腰包上有消防7寶，包括哨子、手電

筒、擊窗器、礦泉水、毛巾、乾電池及逃生袋，平時應準備好，
放在可隨手拿到之處。 

(二)了解住家附近逃生位置，選擇遠離玻璃處及位於樑柱下方或堅
固家具處躲藏。 

二、在室外時： 
(一)站於空曠處，遠離頭頂有電線或招牌、花盆等易掉落處。 
(二)行駛中車輛應避開高架橋、地下道、隧道，減速靠邊停。 
三、在室內時： 
(一)保持鎮靜，優先動作就是遵守「三關一開」原則，三關為關瓦

斯、關電源、關火源，開為開門，可避免出口因地震變形而受
困室內。 

(二)勿貿然逃生，室外不一定比室內安全，可先躲在平時選定好的
避難處或堅固家具下避難。      (來源：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公務機密宣導【智慧型手機所面臨之資安風險】 

隨著科技進步，智慧型手機已可提供上網功能，而且使用上比起個人電腦更方便。個人電腦面臨的資安風險
及威脅，智慧型手機一項也不缺。但由於智慧型手機使用者年齡涵蓋範圍極廣，所以資安風險意識之建立更
為不易。綜觀智慧型手機面臨資安風險之來源，包含智慧型手機硬體及韌體、外加行動應用App及使用者上
網習慣等。 

近年來，媒體報載智慧型手機系統內建軟體及行動應用App未經使用者同意，卻已啟用手機功能或者蒐集手
機內存資料後，回傳至手機製造商、服務提供者或第三方之情形時有所聞；更甚者，於硬體植入後門，進行
資料蒐集並回傳廠商。 

在技術上，智慧型手機之硬體、軟體及韌體都有可能將其內存資料外洩，甚至回傳至特定伺服器，但多數消
費者卻渾然不知，或是忘記當初安裝行動應用App時所同意App可以使用的權限項目及範圍。因此，手機資
安風險議題亦包括手機製造商或App提供者是否提醒、告知及揭露軟體的使用權限等資訊，讓消費者有選擇
SAY NO的權利與機會。 

消費者於選購智慧型手機、安裝行動應用App及連上網際網路時，都應提高資安風險意識。如選購經資安認
證的手機，安裝App時確認其使用權限及可能被蒐集的資料，僅連接熟悉、有保障的Wi-Fi等。只要提高警覺
就能將資安風險降低，才不會因為疏忽，將個人資料或機敏資料，傳到手機製造商或App提供者，甚至第三
方的手中！                                                        (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50021&flno=2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50021&flno=2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50021&flno=4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50021&flno=2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50021&flno=29

